
备注：1.孵化器由运营机构或入驻企业投资；2.学生在校期间经过相关理论培训后优秀的那部
分学生进入孵化器实践锻炼，不需要贷款，只有毕业后确实需要自主创业时才由运营机构协助办
理贷款





金期间的贷款贴息， 由借款人承担， 收回的贴息资金原渠道返还

财政部门；对营业执照注销创业项目巳停止经营， 领取营业执照

到注销营业执照超过12个月以上的且经查证不属于套取骗取贷款

及贴息资金的， 暂不收回贷款本金， 从其注销营业执照的当月起

贷款利息由借款人承担， 注销营业执照的当月起已经拨付的贴息

资金收回， 原渠道返还财政部门；对营业执照注销创业项目巳停

止但又经营新的创业项目的， 属于经营项目转向， 创业者在经营

转向后3个月内补办新项目营业执照的， 可不收回贷款， 继续给

予贴息， 否则要收回贷款本金， 其注销营业执照当月至收回贷款

本金期间的贷款贴息， 由借款人承担， 收回的贴息资金原渠道返

还财政部门。

附件：关于印发《2021年度云南省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咨询及

经办程序指南》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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